
二 零 一 零 年 十 月 六 日  

資 料 文 件  

立 法 會 福 利 事 務 委 員 會  

殘 疾 人 士 及 長 者 住 宿 及 社 區 照 顧 服 務 事 宜 小 組 委 員 會  

安 老 服 務 統 一 評 估 機 制  

目 的  

 本 文 件 載 述 安 老 服 務 統 一 評 估 機 制 (統 評 機 制 )的 詳 情 ， 供

委 員 參 考 。  

背 景 和 目 標  

2.  鑑 於 人 口 急 速 老 化 ， 我 們 需 要 確 保 有 限 的 公 共 資 源 會 用

於 有 真 正 護 理 需 要 的 長 者 身 上 。 在 安 老 事 務 委 員 會 的 支 持

下 ， 政 府 於 一 九 九 九 年 施 政 報 告 中 承 諾 制 訂 一 套 把 關 機 制 ，

以 劃 一 的 工 具 客 觀 地 評 估 長 者 申 請 人 的 護 理 需 要 ， 並 按 其 需

要 提 供 服 務 。  

3.  為 此 ， 社 會 福 利 署 ( 社 署 ) 於 一 九 九 九 年 委 聘 顧 問 進 行 研

究 ， 並 聯 同 相 關 的 政 府 決 策 局 和 部 門 、 安 老 事 務 委 員 會 、 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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港 社 會 服 務 聯 會 和 一 些 非 政 府 機 構 ， 制 訂 了 統 評 機 制 。 該 機

制 採 用 國 際 認 可 的 「 長 者 健 康 及 家 居 護 理 評 估 」 作 為 評 估 工

具 。  

4.  社 署 於 二 零 零 三 年 進 一 步 設 立 資 助 長 期 護 理 服 務 中 央 輪

候 冊 （ 中 央 輪 候 冊 ） 以 便 分 配 服 務 。 自 此 ， 社 署 的 安 老 服 務

統 一 評 估 管 理 辦 事 處 ( 統 評 辦 ) 一 直 為 申 請 資 助 長 期 護 理 服 務

的 長 者 提 供 一 站 式 的 服 務 ， 以 「 長 者 健 康 及 家 居 護 理 評 估 」

為 他 們 評 估 護 理 需 要 、 配 對 合 適 服 務 及 在 中 央 輪 候 冊 上 登

記 。  

評 估 詳 情  

評 估 程 序  

5.  長 者 或 其 家 庭 成 員 可 透 過 社 署 、 非 政 府 機 構 或 醫 院 管 理

局 ( 醫 管 局 ) 轄 下 各 個 指 定 社 會 服 務 單 位 ， 申 請 資 助 長 期 護 理

服 務 。 上 述 機 構 的 前 線 員 工 會 進 行 初 步 甄 選 ， 並 轉 介 符 合 資

格 的 長 者 予 統 評 辦 安 排 認 可 評 估 員
1
進 行 詳 細 評 估 。 評 估 員 會

與 申 請 人 進 行 家 訪 及 面 談 ， 亦 可 參 考 由 其 他 有 關 人 士 ， 例 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認 可 評 估 員 均 為 專 業 人 士 ， 包 括 社 工 、 護 士 、 職 業 治 療 師 及 物 理 治 療 師 。 他 們 需 接

受 有 關 使 用 「 長 者 健 康 及 家 居 護 理 評 估 」 的 訓 練 並 取 得 認 可 資 格 。 截 至 二 零 一 零 年

九 月 中 ， 共 有 2 020 名 現 職 認 可 評 估 員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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長 者 的 醫 生 或 其 他 醫 護 專 業 人 員 、 社 工 及 照 顧 者 提 供 的 資

料 。  

6.  評 估 的 範 圍 十 分 全 面 ， 包 括 長 者 日 常 活 動 的 能 力 、 其 身

體 機 能 、 記 憶 、 溝 通 能 力 、 行 為 情 緒 、 健 康 、 居 住 環 境 及 長

者 如 何 應 付 日 常 生 活 。  

7.  部 份 「 長 者 健 康 及 家 居 護 理 評 估 」 項 目 會 衍 生 一 系 列 以

問 題 為 本 的 臨 床 評 估 紀 錄 。 這 些 臨 床 評 估 紀 錄 有 助 識 別 需 要

其 他 專 業 評 估 或 介 入 （ 例 如 精 神 病 評 估 及 藥 物 管 理 協 助 等 ）

的 長 者 申 請 人 。 若 長 者 日 後 獲 轉 介 接 受 服 務 ， 這 些 紀 錄 亦 有

助 服 務 提 供 者 為 他 們 設 計 個 人 護 理 計 劃 及 ／ 或 轉 介 他 們 接 受

其 他 服 務 或 跟 進 。  

8.  由 收 到 轉 介 的 日 期 起 計 ， 統 評 辦 平 均 需 八 至 十 天 完 成 評

估 。 如 屬 緊 急 個 案 ， 一 天 之 內 即 可 安 排 進 行 評 估 。 當 評 估 有

結 果 後 ， 有 關 工 作 人 員 會 向 長 者 及 ／ 或 其 照 顧 者 解 釋 結 果 及

所 配 對 的 服 務 。  

9.  被 評 估 為 有 長 期 護 理 需 要 ， 而 又 符 合 資 格 申 請 社 署 資 助

長 期 護 理 服 務 的 人 士 會 獲 建 議 接 受 住 宿 照 顧 服 務 (即 護 養 院 或

護 理 安 老 院 的 宿 位 ) 或 社 區 照 顧 服 務 ( 即 日 間 護 理 服 務 或 家 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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照 顧 服 務 ) ， 又 或 是 獲 提 供 “ 雙 重 選 擇 ＂ ( 即 可 選 擇 住 宿 照 顧

服 務 或 社 區 照 顧 服 務 )。 他 們 會 按 其 評 估 結 果 被 編 入 中 央 輪 候

冊 內 。  

10.  至 於 被 評 估 為 沒 有 長 期 護 理 需 要 的 申 請 人 ， 如 情 況 合

適 ， 可 獲 轉 介 到 其 他 服 務 單 位 (例 如 綜 合 家 居 照 顧 服 務 隊 、 長

者 地 區 中 心 、 長 者 鄰 舍 中 心 及 長 者 健 康 中 心 等 )。  

11.  負 責 人 員 亦 會 向 申 請 人 說 明 其 他 經 評 估 後 發 現 需 要 關 注

的 地 方 ， 例 如 健 康 問 題 、 環 境 危 機 、 社 交 問 題 等 。  

12.  評 估 程 序 的 概 覽 載 於 附 件 。  

評 估 的 有 效 期  

13.  「 長 者 健 康 及 家 居 護 理 評 估 」 結 果 的 有 效 期 為 12 個 月 。

在 正 常 情 況 下 ， 我 們 不 會 在 這 段 時 間 內 為 申 請 人 再 作 評 估 。

不 過 ， 若 申 請 人 的 情 況 (例 如 健 康 、 應 付 日 常 生 活 的 能 力 、 居

住 環 境 等 )出 現 顯 著 轉 變 ， 則 可 獲 安 排 重 新 評 估 ， 而 其 服 務 建

議 亦 會 作 相 應 調 整 。 若 最 近 一 次 的 評 估 是 在 超 過 12 個 月 前 進

行 ， 申 請 人 在 接 受 服 務 前 會 再 次 接 受 評 估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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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 訴 機 制  

14.  統 評 機 制 設 有 上 訴 渠 道 ， 若 申 請 人 或 服 務 提 供 者 不 同 意

評 估 結 果 或 服 務 建 議 ， 可 以 提 出 上 訴 。 在 認 可 評 估 員 的 協 助

下 ， 負 責 處 理 申 請 的 工 作 人 員 會 先 與 長 者 、 其 照 顧 者 及 ／ 或

其 他 有 關 人 士 商 討 ， 以 期 消 除 分 歧 ， 並 決 定 是 否 須 進 行 重 新

評 估 。 這 類 上 訴 前 的 調 解 工 作 對 協 助 長 者 盡 快 獲 得 適 當 服 務

至 為 重 要 。  

15.  如 申 請 人 對 有 關 調 解 感 到 不 滿 ， 可 提 出 上 訴 。 上 訴 會 由

區 域 上 訴 委 員 會 處 理 ； 委 員 會 成 員 由 福 利 界 別 、 醫 療 界 別 及

／ 或 獨 立 團 體 的 代 表 組 成 ， 其 裁 決 為 最 後 結 果 。  

評 估 數 據  

16.  自 二 零 零 零 年 實 施 統 評 機 制 起 至 二 零 一 零 年 中 ， 統 評 辦

已 完 成 合 共 165 034 宗 評 估 ， 結 果 撮 要 如 下 ︰  

評 估 結 果 ／ 服 務 建 議  評 估 數 目  百 分 率  

1.  只 適 合 住 宿 照 顧 服 務  49 866 30 .2% 

a .  護 養 院  11 823  7.2%

b.  護 理 安 老 院  38 043  23%

2.  只 適 合 社 區 照 顧 服 務  5 149 3 .1% 

3.  雙 重 選 擇  80 470 48 .8%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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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 不 符 合 接 受 資 助 長 期 護 理 服

務 的 資 格  

23 151 14% 

5.  護 養 院 以 外
2
 6 398 3 .9% 

合 共  165 034 100% 

 

徵 詢 意 見  

17.  請 委 員 閱 悉 文 件 內 容 。  

 

勞 工 及 福 利 局  

社 會 福 利 署  

二 零 一 零 年 九 月 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 這 些 長 者 會 被 轉 介 至 醫 管 局 申 請 療 養 服 務 。  



附 件  

評 估 程 序  

 

 

身 體 狀 況 日 差  

 

 

 

  

長 者 由 於 身 體 狀 況 日 差 ， 自 我 照 顧 能 力 及 ／

或 家 人 照 顧 能 力 未 及 應 付 ， 擔 心 日 後 的 照 顧

安 排 。  

 

提 出 申 請  

 

 

  

長 者 及 家 人 向 所 屬 地 區 的 醫 務 社 會 服 務 部 、

綜 合 家 庭 服 務 中 心 或 長 者 服 務 單 位 的 負 責 工

作 員 提 出 申 請 資 助 長 期 護 理 服 務 。  

 

初 步 甄 別  

 

 

 

  

負 責 工 作 員 進 行 初 步 甄 別 ， 並 按 需 要 轉 介 長

者 接 受 評 估 。  

 

 

 

進 行 評 估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

在 進 行 評 估 前 ， 認 可 評 估 員 會 向 長 者 及 ／ 或

其 家 人 解 釋 將 會 以 「 長 者 健 康 及 家 居 護 理 評

估 」 工 具 評 估 其 是 否 符 合 接 受 資 助 長 期 護 理

服 務 的 資 格 。 該 套 工 具 會 全 面 評 估 長 者 的 服

務 需 要 ， 並 為 他 配 對 合 適 的 服 務 。  

 

經 解 釋 後 ， 認 可 評 估 員 會 與 申 請 人 進 行 面 談

和 家 訪 ， 並 在 有 需 要 時 向 相 關 人 士 （ 例 如 醫

療 及 醫 護 專 業 人 員 、 社 工 及 照 顧 者 等 ） 收 集

資 料 ， 以 便 完 成 評 估 。  

 

查 核 評 估 結 果 的  

質 素  

 

  

安 老 服 務 統 一 評 估 管 理 辦 事 處 查 核 評 估 結 果

的 質 素 。  

 

解 釋 評 估 結 果  

 

 

 

  

負 責 工 作 員 向 長 者 及 ／ 或 其 家 人 解 釋 評 估 結

果 ， 包 括 獲 配 對 的 服 務 、 「 臨 床 評 估 記 錄 」

及 建 議 的 跟 進 工 作 。  

 

制 定 照 顧 計 劃  

 

  

負 責 工 作 員 為 長 者 制 定 照 顧 計 劃 ， 並 協 助 長

者 申 請 合 適 的 服 務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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